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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
	关于加强对声光污染防治的建议

	建议内容
	目前对涉及到空气、水、土壤的环保工作受到生态环境部门和社会各界重视。但同时，噪音和光污染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特别是百姓对高速、快速路交通噪音、周边企业生产噪音、以及工地施工噪音等投诉也逐年增多。例如G15沈海高速途径通州区先锋街道双盟村、三圩头村，两村高速周边居民多次反映受高速车辆噪音影响。同时有研究表明光照和噪音会对包括人在内的动植物生理、行为和生态造成影响。因此减少声、光污染对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一样重要，不能忽视。

因此建议对声音污染： 
落实法律责任和联动机制：尽快划定“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建立健全噪声污染防治协调联动机制，通过人大代表建议与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双向衔接转化机制推动噪声污染防治工作部门职责进一步落到实处。
突出治理重点：在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和单元控规编制中体现噪声防控要求；督促施工企业优化施工技术和工艺，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采用低噪音工艺；加大资金保障，对临近城镇居民的已建成通车的城市快速路、高速等两侧要做到隔声屏应装尽装；积极推动宁静小区建设。
健全环境经济政策：加大噪声污染经济处罚力度，明确违法罚款数额，提高噪声扰民的罚款限额。严格依法征收噪声超标排污费，做到应收尽收。研究建立交通噪声扰民经济补偿机制，探索施工噪声扰民经济补偿措施。
加强科技研究与开发：加大对声环境质量改善技术研发的支持，通过科技计划，依托行业主管部门，充分利用相关科研机构、高校、企业噪声振动研究基础，研发噪声控制技术。加强振动控制技术、低噪声技术和产品研发，促进降噪装备产业发展。
光污染防治建议：
加强城市玻璃幕墙的建设管理：城市规划管理部门要从宏观上对使用玻璃幕墙进行控制，优化幕墙构造技术、开发新型玻璃材料。
加强夜景照明生态设计：夜景照明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因素，在保证城市照明、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和减少交通事故等方面功能的前提下，对照明灯具配光、安装位置、透光角度应进行优化设计。
加强光环境管理：制定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的照明发展总体规划，使整个城市夜间照明重点突出，特色明显，较好的体现出城市的功能、特色和历史文化内涵。区分生活区和商业区，适当关闭夜间电影院、广场、广告牌等的照明，减少过度照明，降低光污染和能量损失。可以设置一部分区域为灯光管控区，例如结合在狼山森林公园等地区设置无灯光或少夜间光照区，为各类生物创造更合适的栖息地。 
建立和健全法律和规范：在保证路灯等必要的公共设施彻夜通亮，对其他的“光亮设施”实行“限时启闭” ；制定灯饰行业的技术标准；采用经济手段加以监管和调控，“谁制造光污染，谁承担责任”。
加强科学研究，发展绿色技术：开发新光源和新灯具，提高灯具的光效，改善灯具的光照范围；科学合理的开发低反射率幕墙玻璃，减少夜间对植物的彩光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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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鹏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对声光污染防治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声光污染问题日益凸显，愈发受到社会关注。我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强化声光污染防治工作，不断提高声光污染治理的科学性、合理性、实效性，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安宁和谐生活环境的需求。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是完善噪声污染防治机制与体系。2023年11月，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关于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部分条款职责分工的通知》（通政办发〔2023〕57号），明确相关条款的监管部门职责，确保噪声法各项规定有效贯彻实施。2024年7月，市生态环境局联合16个部门编制印发了《南通市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24—2025年）》，结合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交通运输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特点，实施分类管控措施，推动形成事权明晰、联动有效的部门协同机制，有效落实治污责任，稳步提高噪声治理水平。2024年8月，市政府印发《南通市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规定（2024年修订版）》，根据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土空间规划以及用地现状，合理调整、划定我市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进一步夯实声环境管理基础，为后续划定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提供依据。

二是科学监测助力声环境持续改善。我市持续强化噪声监测网络建设，共设置区域声环境质量监测点700个，2024年南通全市区域声环境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值为53.7 dB(A)，处于区域环境噪声二级（较好）水平。共设置功能区噪声监测点位50个，其中1类区（居住、文教区）13个，2类区（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14个，3类区（工业区）12个，4a类区（交通干线两侧区域）11个，2024年全市功能区噪声昼间测次达标率为97.0%，夜间测次达标率为94.0%。

三是重点区域加建声屏障。市区快速路建设中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相关要求，对新建高架沿线既有的住宅、医院、学校等声环境敏感建筑，落实“先房后路”主体责任，累计同步建成16公里声屏障。2020年我市对高架沿线新增的30余处小区、学校等声敏感点位集中开展声屏障安装工程，该工程于2023年完工，共新建声屏障15.9公里，主要针对高架周边声敏感建筑物进行覆盖。

四是强化光污染防治制度建设和信访处置。2023年，我市印发了《南通市城市照明专项规划（2021—2035年）》，通过划分照明等级明确主城区夜间形象定位及照明强度指标，加强对住宅等光敏感区域的亮化管控。2024年印发了《南通市主城区城市照明设施亮灯管理细则》，规范景观照明亮灯时间，平衡夜景打造、夜经济发展与节能环保需求。市城市照明管理处设立24小时值班电话（85512333），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切实解决市民困扰，各相关部门定期检查重点区域社会亮化设施，一旦发现问题及时交办处置，确保闭环整改到位。2025年5月，某网友投诉崇川区城南新村附近快递站探照灯造成光污染影响居民休息，接反映后，街道工作人员立刻约谈经营者，要求调整灯光亮度和角度。

二、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是加强噪声污染防治。一方面聚焦噪声源头防控，在我市新一轮市区详细规划的编制工作中，统筹考虑城市轨道、高速公路、高架快速路等交通干线对周边声功能区环境布局的影响，合理设置交通干线沿线绿化宽度、规划用地功能布局。另一方面强化噪声防治监管力度，对举报投诉多的企业严格开展执法，督促企业强化减振降噪措施；严格执行建筑工程夜间施工许可制度，督促施工单位提前做好夜间施工证明的公示公告；持续推进新、改、扩建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及城市主干路采用低噪声路面材料，科学设置机动车禁行、禁鸣路段和时段；优化经营场所噪声管控，限制音响器材的播放音量，加大对在广场、公园等区域开展产生噪声污染活动的管理力度。

二是加强光污染治理。组织各地对辖区内已安装的户外电子显示屏、灯箱广告和发光字等设施设置情况进行摸排，对违规设置的、未按相关标准要求设置的和字体残缺不全或画面模糊不清的，依法依规予以处置。重点加强对学校、企事业单位、居民区周边的巡查检查力度，督促业主严格控制户外电子显示屏、灯箱广告和发光字的亮度，对拒不执行相关规定，影响交通安全及居民日常生活的，及时予以制止，全力保障居民良好生活环境。

南通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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